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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44        证券简称：南京聚隆         公告编号：2024-040 

债券代码：123209        债券简称：聚隆转债 

南京聚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京聚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8 日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为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简称如下： 

简称 指 全称 

聚锋新材 指 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聚锋新材料有限公司 

聚新锋 指 聚锋新材全资子公司、公司控股孙公司，南京聚新锋新材料有限公司 

聚隆复材 指 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聚隆复合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安徽聚兴隆 指 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聚兴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为满足公司各子公司日常经营需要，公司拟为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

提供担保。 

公司为聚锋新材及聚新锋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

（包含已实施的担保）担保额度，用途包括但不限于：（1）为聚锋新材及聚新

锋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2）为聚锋新材及聚新锋申

请开具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保函提供担保。 

公司为聚隆复材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总额不超过 1600 万元（包含已实

施的担保）的担保额度，用途包括但不限于：（1）为聚隆复材向银行及其他金

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2）为聚隆复材申请开具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

的保函提供担保。 

公司为安徽聚兴隆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提供总额不超过 20,000 万元（包含

已实施的担保）担保额度，用途包括但不限于：为项目建设、购置设备及归还因

项目建设形成的股东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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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担保额度情况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

股比例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截至目前

担保余额

（万元） 

2024年拟

担保额度

（万元） 

担保额度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比例 

是否

关联

担保 

南京聚隆 聚锋新材及聚新锋 50.99% 88.48% 2900 5,000.00 5.68% 否 

南京聚隆 聚隆复材 80.00% 51.75% 83.61 1,600.00 1.82% 否 

南京聚隆 安徽聚兴隆 100.00% 80.69% 787.8 20,000.00 22.74% 否 

1、南京聚隆为聚锋新材及聚新锋提供担保，聚锋新材及聚新锋的其他股东

是否提供担保或反担保情况如下： 

聚锋新材及聚新锋股东吴劲松、南京龙赛斯新材料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

别提供与持有聚锋新材及聚新锋 13.3%、25.3%股权比例相同的担保或反担保。

聚锋新材股东南京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创投”）未能提供持

股同等比例的担保或反担保（高新创投持有聚锋新材 10.4%的股权比例），主要

原因系高新创投是国有控股的投资管理服务、投资管理咨询公司，从事投资等相

关业务，其政府出资属性、平台定位、对外担保有特殊规定等的限制。 

2、南京聚隆为聚隆复材提供担保，聚隆复材其他股东是否提供担保或反担

保情况如下： 

聚隆复材另外一位小股东南京东聚碳纤维复合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南京东聚”）提供与持股比例相同的反担保。 

3、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全资子公司无需提供担保或反担保。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名称：南京聚锋新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932.1179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91738873860A 

法定代表人：吴劲松 

住所：南京江北新区创业路 6 号 

经营范围：新材料、环保材料、塑料材料、木材及制品的开发、生产、销售、

服务及相关技术交易业务；废旧物资收购（不含危险品）；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

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部件、原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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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及持股比例：南京聚隆出资 2,004.9869 万元，占比 50.99%；南京高新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409.0909 万元，占比 10.40%；吴劲松出资 523.0270 万元，

占比 13.30%；南京龙赛斯新材料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 994.8258 万元，占

比 25.3%。 

（二）被担保人名称：南京聚新锋新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5MA1WQQRL4L 

法定代表人：董延京 

住所：南京市江宁滨江经济开发区飞鹰路 20 号 

经营范围：新材料研发；环保材料、塑料材料、木材及制品的研发、生产、

销售、技术服务；废旧物资回收；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聚锋新材出资 1,000 万元，占比 100%。 

聚锋新材最近一年财务状况：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10,682.06

万元，负债总额为 9,452.02 万元，净资产为 1,230.04 万元；2023 年实现营业收

入为 12,074.45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93.91 万元。 

（三）被担保人名称：南京聚隆复合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5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91MA1XBF5W37 

法定代表人：刘曙阳 

住所：南京江北新区创业路 6 号 

经营范围：新材料技术研发；碳纤维再生利用技术研发；高性能纤维及复合

材料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

销售；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南京聚隆持股 80.00%；南京东聚持股 20.00% 

聚隆复材最近一年财务状况：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2,494.02

万元，负债总额为 1,290.70 万元，净资产为 1,203.32 万元；2023 年实现营业收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844118658-c169012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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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为 1,021.25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407.03 万元。 

（四）被担保人名称：安徽聚兴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122MA8PA7104P 

法定代表人：刘曙阳 

住所：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汊河镇文山路 8 号 

经营范围：生物基材料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

合材料销售；塑料制品制造；磁性材料生产；生态环境材料制造；新型膜材料制

造；模具制造；模具销售；塑料制品销售；新型膜材料销售；生物基材料销售；

磁性材料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工程塑料及合成树

脂销售；合成材料销售；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增材制造；

增材制造装备制造；民用航空材料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销

售；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

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股东及持股比例：南京聚隆持股 100.00% 

安徽聚兴隆最近一年财务状况：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11,804.65 万元，负债总额为 9,525.37 万元，净资产为 2,279.28 万元；2023 年实

现营业收入为 3,234.88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94.45 万元。 

四、担保具体事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额度：向聚锋新材及聚新锋提供合计最高担保额度不超过 5,000 万元

（包含已实施的担保），向聚隆复材提供最高担保额度不超过 1,600 万元，向安

徽聚兴隆提供最高担保额度不超过 20,000 万元。每笔担保的具体金额、担保期

间、担保事项依据与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签署的合同确定，最终实际担保总额不

超过本次授予的最高担保额度。 

3.有效期及授权：担保自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

内有效。由于上述担保计划是基于公司目前业务情况的预计，因此在上述额度和

有效期内，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具体贷款业务等签署相关担保协议和文件，具体

内容以担保协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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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同意公司为聚锋新材和聚新锋提供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的担保，为

聚隆复材提供总额不超过 1,600 万元的担保，为安徽聚兴隆提供总额不超过

20,000 万元的担保。董事会认为，本次公司对上述控股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系

为其进行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开展业务所需。安徽聚兴隆、聚隆复材、聚锋新材、

聚新锋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全资子公司安徽聚兴隆无需提供反担保。聚隆复材另

外一位小股东提供与持有聚隆复材同等股权比例的反担保。聚锋新材和聚新锋的

股东吴劲松先生、南京龙赛斯新材料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提供与持有聚锋

新材和聚新锋同等股权比例的担保或反担保；聚锋新材股东南京高新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创投”）未能提供同等比例担保或反担保（高新创投持有

聚锋新材 10.4%的股份比例），主要原因系高新创投是国有控股的投资管理服务、

投资管理咨询公司，从事投资等相关业务，其政府出资属性、平台定位、对外担

保有特殊规定等的限制。但公司对聚锋新材、聚新锋具有实际控制权，能够对聚

锋新材、聚新锋经营进行有效管控，公司为聚锋新材、聚新锋提供担保的财务风

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为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是为保障子公司

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充足，有利于子公司的业务发展，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的

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七、保荐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南京聚隆向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

度提供担保的情况，查阅了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审阅了相关信息披露文件、

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会议相关资料；与公司内部审计人员、高管人

员等沟通了解对外担保发生原因和必要性、对外担保的风险情况等，对南京聚隆

向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

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审议批准，内

部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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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

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保荐机构对南京聚隆上述担保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一）《南京聚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二）《南京聚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三）保荐机构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核查意见。 

南京聚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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